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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賡續管制陸軍司令部依權責發布。 

三、軍紀安全維護是持續性且全面性的工作，本部除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持續教育、叮嚀所屬，防範

軍風紀案件等情事發生，確保部隊訓練的安全外，更訓勉每位官兵更應潔身自愛，崇法務實

，恪遵軍紀要求，共同維護團隊榮譽；另提請各級面對媒體查詢軍風紀事件時，應勇於任事

主動清查、統合定調，儘速積極回應，以清楚之論述掌握主動，方能避免因媒體不實報導而

使民眾誤解。 

四、感謝貴委員對本部之建言與指教，本部將以「務本求實」之決心，賡續精進各項營規管理等具

體作為，澈底整飭軍風紀，秉「毋枉毋縱、刑懲並行」原則，據以惕厲策進，維護國軍整體

軍風紀安全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0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8-218） 

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國軍軍紀維護工作，本部前於 104 年 4 月 7 日已針對近期肇生違反營區會客、資訊安全

、軍品管理等案件，要求各軍種採「異地同時」方式召開軍紀檢討會，本部並於 4 月 8 日由

部長高先生主持「國軍 104 年軍紀安全專案檢討會」，檢討會置重點於「強化內部管理」、

「落實智慧型手機管控」、「精進重要軍品管制」、「強固國軍保密安全工作」、「深化個

人守法重紀觀念」等作為實施專報，以求上下齊一作法，嚴肅軍紀。 

二、軍紀安全維護是持續性且全面性的工作，本部除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持續教育、叮嚀所屬，防範

軍風紀案件等情事發生，確保部隊訓練的安全外，並訓勉每位官兵更應潔身自愛，崇法務實

，恪遵軍紀要求，共同維護團隊榮譽；另提請各級面對媒體查詢軍風紀事件時，應勇於任事

主動清查、統合定調，儘速積極回應，以清楚之論述掌握主動，方能避免因媒體不實報導而

使民眾誤解。 

三、鑑於近期國軍肇生重大軍紀案件，造成社會大眾的不良觀感，為根植官兵法紀觀念，本部除提

出「檢討國軍近期軍風紀案件與營區資安管理維護及未來策進作為」外，另策頒「104 年軍紀

安全專案教育」實施計畫，於 104 年 4 月 30 日依「整飭軍紀安全，共維國軍榮譽」主題配合

莒光日電視教學施教，期藉「軍紀安全」、「內部管理」、「軍品管制」、「資安管控」、

「保防安全」及「法紀教育」等面向專案教育官兵，養成守法重紀觀念，並提昇人員士氣，

形塑國軍優質形象。 

四、貴委員對本部之建言與指教，本部虛心檢討並懇請委員給予支持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推動乾淨之交通系統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